附件2

保险资金运用奖补资金申请表

一、基本情况
	申报项目名称
	

	单位名称
	

	单位地址
	

	引入保险资金

新增投资额
	

	注册时间
	

	注册资本
	
	实收资本
	

	组织机构代码
	
	开户银行名称
	

	法定代表人
	
	开户银行账号
	

	项目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联系电子邮箱
	

	营业执照注册号或商事登记证号
	

	经营范围
	

	政策依据

（政策名称、具体条款）
	对照文件奖补范围，具体列明申报项目情况、经济社会效益等。

	申请背景
	介绍公司背景、设立情况、目前经营情况（是否存在违规情况等，可附页）。

  ……

	法定代表人（或授权代表）承诺：

本单位（人）对本申请材料的合法性、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

负责。如有虚假，本单位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
本单位（人）同意将本申请材料向依法审核工作人员公开，对依法审核或者评审过程中公开的信息，由审核工作人员承担保密义务，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免予承担责任。

本单位承诺不委托中介机构申报该项目。

本单位不存在涉及重大诉讼、仲裁或严重行政违法被处罚情况，如因诉讼、仲裁或行政处罚执行导致财政资助资金被扣划、冻结的，本单位有义务申请撤销项目，并将财政资助资金全额退还。

法定代表人（或授权代表）个人签字：

单位盖章：

签字日期：

（单位需加盖公章，授权代表签字的提交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）


二、材料清单
	序号
	材料名称
	材料页码

	1
	
	

	2
	
	

	3
	
	

	4
	
	

	5
	
	

	6
	
	

	注：

以上材料需加盖单位公章，多页的还需加盖骑缝章；

一式三份，A4纸正反面打印/复印，非空白页须连续编写页码，按照材料清单顺序装订成册，纸质版送至南宁市民乐路1号自治区政府大院4号楼302室。




